商品檢驗標識宣導議題

一、請問商品檢驗目的為何？

答：商品檢驗之目的，從「商品檢驗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係為「促使商品符合安全、衛生、環保及其他技術法規或標準，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經濟正常發展」，即可說明我國商品檢驗之主要目的。當然，除依前述之目的外，商品檢驗之對象，也配合我國經濟環境變動作適時調整，如在早期五０、六０年代，政府推動經濟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為提高我國輸出商品品質及競爭力，故商品檢驗以輸出商品為主。到七０、八０年代，我國經濟發展日漸蓬勃，國民所得日漸提高，政府為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保護國內消費者安全，商品檢驗改以進口及國內產製之商品為導向，尤其我國於2002年初加入ＷＴＯ以後，更須為防止國外低劣產品傾銷國內市場，以保護國內消費者安全，顯見標準檢驗局對進口商品實施檢驗之重要性。

二、請問那些商品需要檢驗？消費者如何辨識檢驗合格商品？

答：目前依商品檢驗法公告實施檢驗商品，可歸納為下列五大類：

（1） 電子類商品：如電視機、影印機、電子安定器、電子遊戲機、數位相機、車用或攜帶式且具接收功能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接收器‧‧‧等商品。

（2） 電器類商品：如電冰箱、冷氣機、洗衣機、電扇、吹風機、電熱水瓶、省電燈泡‧‧‧等商品。

（3） 機械類商品：如瓦斯爐具、滅火器、防火門、鋼索、鋼筋、鋁合金汽車輪圈、電動工具‧‧‧等商品。

（4） 化工類商品：如安全帽、防火建材、安全鞋、石油、輪胎、太陽眼鏡‧‧‧等商品。

（5） 玩具類商品：如玩具熊、機器戰士、玩偶、拼圖‧‧‧等商品。

凡進口或國內產製上述之商品，其輸入者或產製者（即所稱商品報驗義務人）應於進口、運出廠或進入市場前報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於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始能輸入或運出廠場陳列、銷售。因此，經檢驗合格之商品，其商品本體明顯處均有標示「商品檢驗標識」。所以「商品檢驗標識」是商品品質安全檢驗標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特別呼籲全國消費大眾在購買商品時，應首先認明商品本體是否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商品有標識，安全靠得住。

三、請問消費者選購商品，發現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應如何處理？

答：消費是現代人生活的重要環節，如果買了未經檢驗商品，發生品質不良，輕者花錢受氣，嚴重者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所以，消費者購買商品時務必認明「商品檢驗標識」，如有發現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之商品，除應拒絕購買外，希望消費者將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之商品名稱、廠牌、規格、型號及陳售地點，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反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將派員追蹤該涉嫌違規商品，並依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處理，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希望藉消費大眾的監督力量，共同監視市售違規商品，以期達到「人人都是監視員，個個拒買違規品」的目標，共同消弭違規商品，確保消費大眾安全。

四、請問「商品檢驗標識」之式樣如何？代表意義？

答：「商品檢驗標識」之式樣如附圖（於現場提供圖示），其Ｃ代表商品，缺口代表檢驗標準，箭頭代表通過檢驗。標識猶如商品的許可身分，沒有了它，商品本身就沒有安全及保障，比如我們買了一頂機車安全帽沒有通過檢驗，萬一發生交通事故，發生碰撞，因商品未通過檢驗，造成消費者傷害，那將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所以消費者選購商品時，應認明「商品檢驗標識」。商品有了「商品檢驗標識」，可以讓消費者「買得放心，用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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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消費者選購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商品，如何確認真偽？

答：為便利消費者查詢個別商品上所標示商品檢驗標識之真實性及相關資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在網站設立查詢專區，查詢方式為：連結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全球資訊網網頁，點選進入「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http://civil.bsmi.gov.tw/bsmi_pqn/index.jsp）項下之「商品檢驗標識查詢」，選擇所欲查詢的圖示，依字軌輸入代碼或流水號，即可獲知商品之檢驗資訊，歡迎多加利用。若有疑問，請電洽該局商品安全諮詢中心，電話：0800-007123，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六、檢驗案例說明

（一）案例一：吹風機檢驗

吹風機產品裝置有「超溫斷路裝置」、電熨斗及電風扇等電熱或電動器具之產品，裝置有「溫度保險絲」，以防止電器產品因馬達堵住或電子零件短路造成溫度過熱而導致危險之情形。

（二）案例二：電冰箱、冷氣機檢驗

電冰箱及冷氣機之能源效率標示值，也因本局加強檢驗而約束製造產商依規定生產符合高能源效率規定之產品，以維護消費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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